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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长清

主打

谢谢绝绝自自带带酒酒水水，，KKTTVV仍仍多多““霸霸道道””
此“霸王条款”在餐饮业里已少了

55月月创创刊刊号号，，不不少少读读者者还还珍珍藏藏着着
长清读者踊跃参与本报“5月24日刊”报纸征集活动

文/片 实习生 赵美

集报是他

多年的兴趣

“编辑部吗？我这里就有你们
去年5月24日的那期《今日长清》。”

“我这里只有《今日长清》，没有主
报部分能行吗？”征集5月24日报纸
的启事刊发后，本报编辑部接到不
少读者来电咨询，18日上午，陆陆
续续地就有读者来到编辑部送报
纸。

第一位送报的是50多岁的张
先生。他告诉记者，收集报纸一直
是他多年的兴趣，特别是报纸的创
刊号，或者有重大纪念意义的专刊
他都会注重收藏。在他的家中，报
纸全都按照日期分类，用细绳捆绑
放在储物室里，如果想找某一年的
资料，直接看旁边标签就可以找
到。每天浏览一下报纸上的重大事

件，看一下头条新闻，已经是张先
生多年看报养成的习惯。

张先生还建议，年轻人多看一
下报纸，多关心一下国家大事，虽
然不能做到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
关心，但也要对国家大政方针，政
治方向有所把握。“青年人才是祖
国的未来，只有年轻人真正地关心
国家、了解国家，为国家贡献出自
己的力量，国家才会越来越好。”

八旬老人

托儿媳送来报纸

值得一提的是，一位年过八旬
的李大爷，多次打电话向记者咨
询，强烈表明想要亲自来编辑部送
报纸的愿望。但由于身体原因，李
大爷不能出门，最终商定由家人代
替老人送报纸过来。在老人的家人
给编辑部送来报纸后，李大爷又特
地给编辑部打电话确认了一下，并
且还为本报提出了宝贵的意见。老

人说，现在生活好了，老年人也越
来越注重身体健康，报纸可以适当
地增加养生保健医疗等健康方面
的小贴士，方便读者查询。

19日上午，记者刚到编辑部不
久，就接到了热心读者的电话，说
已经到《今日长清》编辑部楼下。只
见一位推着三轮车、步履略显蹒跚
的老大爷就在楼下，他是来送报纸
的。经交谈记者了解到老先生姓
宋，家住文昌街道，今天早上八点
半左右，就从家里出发骑三轮车来
编辑部。

宋老也是《齐鲁晚报》的忠实
读者，自从《今日长清》创刊后，每
周五他都读报，了解长清的重大新
闻、身边事、人文地理等。“《今日长
清》所报道的都是长清地区的风土
人情、社会新闻，读起来让人觉得
亲切，更加贴近百姓生活。”老人感
叹说。家住张夏的贾先生，冒着严
寒，也在上午为编辑部送来了报
纸。

本报自2月14日刊登面向长清读者征集去年5月24日《今日长清》的启事以来，得到广大读者的强烈关注，许多热心读者踊跃
参与。数十位读者打电话咨询，有的甚至从偏远的乡镇冒严寒到报社编辑部亲自来送报纸。

本报讯 在万物复苏
之际，“3·15国际消费者权
益保护日”再一次向我们靠
近。为了给建设健康的消费
环境出一份力，从即日起，
本报《今日长清》编辑部将
开通“3·1 5消费者维权热
线”，让读者畅谈消费生活
中遇到的那些事儿。

回顾前些年“3·15国际
消费者权益保护日”，消费
维权是永恒的主题。从1997

年的“讲诚信、反欺诈”，到
2004年的“诚信、维权”，再
从2005年的“健康、维权”到
2013年的“让消费者更有力
量”，历年的3·15主题总是
绕不开维护消费者权益这
一宗旨。

2014年3月15日，也是
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实施之日。为
了更好地保护消费者权益，
本报将在3月14日推出3·15

维权专刊——— 我们在行动。

围绕柴米油盐等与咱老百
姓息息相关的热点话题，就
长清区消费者权益维护、法
律专家咨询、珠宝黄金首饰
鉴定、商品质量报告等方面
进行详尽报道。请您说出消
费中遇到的烦心事、不平
事、窝心事，我们会联合相
关部门一同为您维权。

维权不仅仅是说说而
已，凡是您在消费生活中遇
到的有关产品和服务质量
的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
您提供的每一条线索都将
成为我们维权路上的动力。
让我们汇聚力量，为构建更
加健康的消费环境出一份
力！

我们坚信你我一同携
手，溪水必将汇成江流，让
消费者更有力，让我们的生
活更美好！我们的维权热线
电 话 是 ：6 6 5 8 3 8 7 8 ，
15706411177。3·15维权，我
们在行动，期待您的参与！

日前，最高人民法院表
示，餐饮业制定的不平等格
式条款虽不适用于最高法

《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
定》，但“禁止自带酒水”“包
间设置最低消费”等，违反
了相关法律规定，属于霸王
条款，消费者可请求人民法
院确认其无效。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第九条规定：消费者享
有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
的权利。消费者有权自主选
择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经
营者，自主选择商品品种或
者服务方式，自主决定购买
或者不购买任何一种商品、
接受或者不接受任何一项
服务。消费者在自主选择商

品或者服务时，有权进行比
较、鉴别和挑选。第十条规
定：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的
权利。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
者接受服务时，有权获得质
量保障、价格合理、计量正
确等公平交易条件，有权拒
绝经营者的强制交易行为。
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第三款
规定：经营者不得以格式条
款、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
方式，作出排除或者限制消
费者权利、减轻或者免除经
营者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
等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
的规定，不得利用格式条款
并借助技术手段强制交易。
格式条款、通知、声明、店堂
告示等含有前款所列内容
的，其内容无效。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明
确表示，餐饮行业中“禁止自
带酒水、收取包间费”等规定
属于“霸王条款”，消费者可
请求人民法院确认无效。相
关法案——— 新修订的《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也将于3月15
日正式实行。但记者走访长
清区各大酒店发现，此类“霸
王条款”在长清区的餐饮市
场上已经比较少见，但在KTV
等地方仍然存在。

随后，记者又暗访了长清区
多家酒店，发现在一些中高档酒
店，“霸王条款”消费门槛仍然存
在。记者来到位于长清区凤凰路
的某大型酒店，前台服务员表示，
本店最低消费88元/人，“我们这
里白酒是可以自带的，但是啤酒
不行。啤酒分别有7元/瓶和15元/
瓶的不同价位。”在同一条路上、

由此向北的另一大酒店，最低消
费为60元/人，啤酒价格相对这家
酒店来说要便宜一些，最贵的7元
/瓶。

位于宾谷街的一家大酒店同
样有此类限制。“我们这里的菜量
多实惠，最低消费也就50元每人，
这个价格也不算贵了。”前台服务
生微笑着说。当问及酒品的价格

时，她这样解释：“咱这儿的酒呢，
崂山啤酒6元每瓶，青岛啤酒7元
每瓶，当然如果客人比较多的话
呢，酒水是可以适当优惠的。”在
调查过程中，记者去长清区多家超
市看了看350ml青岛啤酒的市场
价，基本为3 .5元一瓶左右。也就是
说，这些酒店的酒水类向客人销售
比市场价至少高出一倍。

高档酒店“霸王条款”仍未绝

除了走访大小酒店，记者还
走访了长清区各大KTV，KTV里

“禁带酒水”最普遍。在经十西路
某家KTV门口，“本店谢绝自带
酒水及食品”的字样赫然立于大
厅外墙。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普通的

酒水零食进了KTV的小超市后，
立即“身价倍增”。“平时去唱歌都
不允许自己带饮料小吃等，有一
次，我带了点零食，被服务员要求
暂时保管，只能消费KTV里昂贵
的食品。”市民李女士无奈地说。

对于此类规定，有市民“支

招”，“对于我这样一个刚毕业的
小伙子来说，KTV里的酒水实在
太贵了，平时和朋友们一起去唱
歌，我们都会自己从超市里购买
齐全的食物酒水，然后用大背包
装起来，悄悄带进去，这样就可以
避免买KTV里的东西了。”

零食带进KTV，被服务员暂时保管

说说消费时遇过的那些事儿

本报开通3·15消费者维权热线

多条法律法规 保障公民权益

链接

日前，一市民反映，前几天和
几个朋友聚餐后到一家KTV唱
歌，从饭店带了一些剩下的酒水，
可等进了包间，店里几个工作人
员看到就没收了啤酒，称这里“谢
绝自带酒水”。

“禁止自带酒水”的情况到底
多不多？近日，记者走访了大学路
的部分小饭店，基本上都没有看
到消费门槛的明确规定。“以前很
多设消费门槛的小饭馆都已经取
消了。我现在就想着，如何提高菜

品的质量，通过菜的花样品质，并
不时举办活动来吸引更多的顾
客。”某小饭馆的老板解释道。

“在我们这吃饭是没有任何
附加条件的，酒水你可以自己带，
也可以从这购买，我们会按市场价
计算，绝对不会多收一分钱，而且
我们这里也不收取任何包间费。”
一家酒店的老板娘这样向记者说
道。当问及原因时，她说：“现在撑
起一个饭店也不容易，我们也想多
赚些回头客，客人常来照顾生意，

也就不在乎什么酒水赢利了。”
采访中市民张先生告诉记

者，前几年，酒店的消费限制现象
还是比较普遍的，他到酒店就餐
时经常能看到“禁止自带酒水”的
醒目标签。现在公款消费大大减
少，昔日大酒店的红火已不再，酒
水消费也有所减少了，再加上新
权益保护法的颁布，“长清这块儿
的酒店大都取消了这些消费条款
限制，情况比以往有所好转，受益
的还是咱老百姓啊。”

中小饭店，基本无消费门槛限制

实习记者 王雨馨 赵美

图为读者来到编辑部送上去年的《今日长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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